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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土态环境局文件
邢环评 匚zO25〕 8号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光大环保能源 (广宗)有限公司
广宗县生活垃圾 (固废)焚烧供热供汽顼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扌比       彡羲L

光大环保能源 (广宗)有 限公司 :

所报 《光大环保能源 (广宗)有限公司广宗县生活垃圾 (固

废)焚烧供热供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以下简称 《报告书》)

收悉。经在我局网站按法定时间公示后无异议,现批复如下 :

一、基本情况

光大环保能源 (广宗)有限公司广宗县生活垃圾 (固废)焚

烧供热供汽项目位于广宗县经济开发区新邢清路北侧。总投资金

额为 z9933.93万 元 ,环 保投资 鸫82万 元。固定投资代码为

230⒐ 13058⒏ 89-0⒈ 79OS15。 项目建设规模为日处理垃圾 4OO吨 ,



配置 2×⒛0t/d机械炉排炉焚烧线,其 中包含生物质 30t/d和 一般

工业固废硐t/d,掺烧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 zt/d和经高温灭菌处

理后的医废残渣 st/d。 根据 《报告书》结论、邢台市生态环境科

学研究院评估意见和专家组评审意见,从环保角度认为,项 目建

设可行。你公司须严格按照 《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

二、环保要求

项目须实施清洁生产,加强生产全过程管理,强化综合利用 ,

降低能耗物耗,减少各种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你公司在项

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措施及其他相关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

(一 )施王期环境管理

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选用低

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各类施工机械工作时间,确保施工场界

噪声达到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lGB12523-⒛ 11)

要求。有效控制施工扬尘,确保施工场地扬尘满足 《施工场地扬

尘排放标准》 (DB13/2934-2019)要 求。妥善处置施工固体废弃

物,防止施工废水、扬尘、固废、噪声等污染环境。

(二 )运行期环境管理

1、 加强生产废气污染防治。焚烧炉采用
“
3T十E” 燃烧控制

法,炉内采用 “SNCR十 SDNS” 进行预处理后,产 生的烟气由管

道收集9经
“
半干法脱酸+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

”



进行净化处理,经一根 sOm高集束排气筒 (内置两根烟囱)排

放;焚烧炉烟气排放满足 《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控制标准》

(DB13/5325-zO21)中 表 2标准限值;消石灰仓、熟石灰仓、活

性炭仓各自经仓顶除尘器净化处理后,由 一根 zsm高排气筒排

放;脱硫剂仓、脱硝剂仓、飞灰仓各自经仓顶除尘器净化处理后 ,

由一根 18m高排气筒排放;仓体颗粒物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 表 2二级排放标准;飞灰暂存

库的恶臭气体经库内抽风装置收集,通过
“
脱氨塔
”
净化处理后 ,

由一根 17m高排气筒排放;飞灰暂存库外排废气满足 《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

垃圾池及污水处理站进行全封闭处理,将废气进行负压收集,作

为焚烧炉助燃空气使用;焚烧炉停炉期间,垃圾池废气、污水处

理站废气经全封闭负压收集,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处理,由

30m高排气筒外排,外排污染物满足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标准要求;食堂油烟经高效油烟净化装置

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排放,外排油烟满足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13/5808-2023)表 1小型标准限值要求。

加强对无组织废气排放源的管理。采取厂房密闭、厂区保持

清洁对厂区进行绿化、硬化等措施,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执行

《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控制标准》 (DB13/53zs9021)中 表

3标准,氨、硫化氢、甲硫醇、臭气浓度执行 《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lGB14554-93)表 1厂界标准值中二级新改扩建标准;厂 区



柴油罐非甲烷总烃满足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 (GB3

7822-zO19)附录 A表 A,1厂 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 ;

厂界非甲烷总烃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

B13/2322-2016)表 2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2、 加强废水污染防治。垃圾渗滤液、各种冲洗废水、化验

用水、脱氨塔排水、初期雨水一同进厂区污水处理站净化处理 ,

厂区污水处理站出口满足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lGB1猊 89-2024)中 表 4浓度限值;冷却塔循环排水、化学水制各

系统产生的浓水、反洗排水、锅炉排污水、渗滤液冷却塔排污水

与经过隔油池、化粪池处理的生活污水混合后一起排入广宗县经

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废水混合后外排口满足 《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lGB89鸦 -1996)中 表 4三级标准同时满足广宗县

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企业要严格落实废水分类

处理,入总排田前不得混合。

3、 加强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落实环境风险防范、防

渗等相关要求。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隔声、降噪措施 ,

项目东、西、北厂界噪声贡献值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123ZI8-zOOS)2类 标准要求。南厂界噪声贡献值满

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8-zOOs)4类标

准要求。

妥善处理、处置固体废物,不得随意倾倒或堆放。污水处理

站污泥、废反渗透膜 (化学水处理系统)、 员工生活垃圾送焚烧



炉进行焚烧处理;各类仓除尘灰 (除焚烧烟气及飞灰仓外)收集

后回用;除尘器废滤袋委托有主体资格和处理能力的单位集中处

置;炉渣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要妥善处理;危险废物中飞灰厂内

稳定化处理后暂存飞灰暂存库,定期委托景县光国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填埋;焚烧烟气及飞灰仓除尘废滤袋、废矿物油及废矿物油

桶、实验室废液和废试剂瓶、废水在线检测废液、废过滤膜 (污

水处理站 )、 除臭装置废活性炭、废油漆桶等危险废物经收集后 ,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并依法办理危险废

物转移手续,要按规范要求建设危废贮存场所,建立规范的危废

管理制度。

认真落实 《报告书》提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并向环保部门各案。加强管理,严防生产安全事故

引起环境污染。严格落实
“
重点防渗区

”
、
“一般防渗区

”
、
“
简

单防渗区
”
的分区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

(三 )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

根据报告书计算结果,该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如

下 :

项目总量控制 目标为颗粒物 7.504t/a、 SO216.96t/a、 NOx

SO。 56t/a、 VOCs Ot/a、 COD13.232t/a、 氨氮 0。甾2t/a。

三、事中事后监管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广宗县分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管

理工作。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要按照国家规定取得排污许可、



通过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后方可正式生产。项目环保验收档案要依

法依规公开、报各。

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送达至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广宗县分局,并

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田 定 资 产 投∷资 项 目

1各 00△ i基0∶宙0|臼0L00|00Oj1∷ j

抄送:邢 台市生态环境局广宗县分局,邢 台蓝腾环境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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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行政审批局

邯审批字〔2022〕73号

邯郸市行政审批局
关于中节能(曲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曲周县垃圾综合处理发电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中节能(曲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所报《中节能(曲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曲周县垃圾综

合处理发电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

告书》)审批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结合河北正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出具的技术评估报告和其他各方面有关意见，经研

究，现批复如下：
一、中节能(曲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曲周县垃圾综合

处理发电技术改造项目，位于邯郸市曲周县第四疃镇大弟八

村村东现有厂区内。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依托

现有焚烧厂房及办公楼等配套设施，利用现有2×400t/d焚

烧炉的生活垃圾发电生产设施，新建飞灰暂存间一座。项目

掺烧与生活垃圾热值、性状相似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废旧

纺织品边角料、制衣厂边角料、鞋厂边角料、废塑料制品、



废玻璃钢)及少量污水处理厂污泥(一般工业固废废物),

在满足燃烧热值、不影响现有生产工艺情况下，一般工业固

废的总掺烧比例不高于15??项目建成后达到日最大处理生

活垃圾、污泥和一般工业固废的总量800吨的处理规模，与

技改前相比总处理能力不变，发电量不变。该项目总投资为

300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

该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要求，曲周县行政审批

局已对该项目核准(曲审批投资核字(2022)4号)。

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评估报告中所提出的各

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主要污染物

排放符合总量控制指标要求，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

够得到减缓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原则同意环

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

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设计、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管理。

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选

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各类施工机械工作时间，确保

施工场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要求；有效控制施工扬尘，确保施工扬尘

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要求；

妥善处置施工期固体废弃物，防止施工期间废水、扬尘、固

废、噪声等污染环境。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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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焚烧炉烟气依托现有“SNCR脱硝+半干法脱酸+

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湿式洗涤塔+SCR 脱

硝”处理装置，通过调节现有半干法脱酸系统、干法脱酸系

统、活性炭喷射系统药剂的喷射量，调节湿式洗涤塔碱液的

用量，确保外排烟气中各项污染物满足《生活垃圾焚烧大气

污染控制标准》(DB13/5325-2021)表2标准要求。

新建飞灰暂存间采取密闭，呈负压状态，废气引入垃圾
池进入焚烧炉燃烧。

其他废气治理设施均依托现有治理设施，经采取相应措

施后，厂界颗粒物浓度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

颗粒物排放监测点浓度限值须满足《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

控制标准》(DB13/5325-2021)表3标准要求。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水治理设施均依托现有治理设施。本项目初期

雨水、车辆冲洗废水、卸车平台及运输车道冲洗废水、车间

冲洗水、焚烧区渗滤液、化验室废水、填埋区渗滤液、化学

水处理站 EDI排水排入渗滤液处理站采用“预处理系统+厌

氧反应器(UASB)+膜生物反应器(MBR)+纳滤(NF)+反

渗透(RO)”工艺处理后回用于循环冷却水补水。废水回用

须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的水质

标准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中表2浓度限值要求；化学水处理站超滤排水和锅炉排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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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经“pH调节+沉淀”处理后与经化粪池处理的生活污水、

中水处理站排污水、循环冷却水排污水一起排入曲周县污水

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外排废水须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及曲周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

质要求。

(四)加强噪声污染防治。

采取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产生的

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厂区建设应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

设备，同时采取必要的隔音、减振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的要求。

(五)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固体废物实施分类处理、处置。

焚烧炉渣外运综合利用；烟气净化系统和飞灰仓袋式除尘器

更换的废滤袋、废油、废油桶、废铅蓄电池、废滤膜、废离

子交换树脂、SCR脱硝系统废催化剂和在线监测及实验废液

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间，定期送有资质单位处理；渗滤液

处理站污泥、除臭系统废活性炭、生活垃圾送焚烧炉焚烧处

理；石灰仓、干粉仓、活性炭仓脉冲袋式除尘器废滤袋定期

由除尘器厂家回收；飞灰依托现有处理工艺，经螯合剂稳定

化处理达标后填埋。

(六)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

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并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急预案做好衔接，定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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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

(七)认真落实《报告书》规定的各项清洁生产及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措施。

(八)进一步强化污染源管理工作。按照国家和地方有

关规定，建设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设立标志牌。监测点位、

监测平台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九)在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

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

境诉求。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严格落实各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要求

(一)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

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

格后，工程方能正式投入运营。同时，应在项目产生实际污

染物排放之前，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要求申领排

污许可证。该项目投入生产或使用后，应当按照规定开展环

境影响后评价。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

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

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我局重新审核。

(三)按照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

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163号)要求，该项目

—5—



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由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和邯郸市生态环

境局曲周县分局负责。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

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等文件分送邯郸市生态环

境局和邯郸市生态环境局曲周县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邯郸市行政审批局

2022批章4日

抄送：邯郸市生态环境局，邯郸市生态环境局曲周县分局。

邯郸市行政审批局办公室 2022年6月24日印发

—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基础信息表

填表单位（盖章）： 北京天泽汇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杨崇臣  项目经办人（签字）： 杨崇臣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广宗县经济开发区垃圾填埋场提升改造项目 （陈腐垃圾处理）

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对广宗县经济开发区垃圾填埋场内填埋垃圾进行治理 ，建设垃圾分类筛分间，购置滚筒筛、比重风选机、渗滤液抽取

处理装置及其他辅助设施，采取好氧降解稳定化-垃圾开挖-筛分分类-资源化利用的整体治理技术方案 ，实现处理陈腐垃圾55

万立方米。通过好氧降解稳定化技术对填埋场内的有机质进行好氧降解处理 ，可大幅降低填埋场内可燃气体及恶臭气体含量 ；

之后对垃圾填埋场进行分区分层逐步开挖 ，对垃圾进行筛分分类，得到骨料（石块砖块）、腐殖土、轻质物（塑料袋布料等可

燃物）等，分别资源化、无害化合理处置，同时在垃圾开挖筛分过程做好除臭工作 。

项目代码 2505-130588-89-05-771057

环评信用平台项目编号 5y8z4n

建设地点 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经济开发区姚家庄东侧 、茂盛路西侧 建设规模 处理陈腐垃圾55万立方米

项目建设周期（月） 12.0 计划开工时间 2025年9月

建设性质 新建 预计投产时间 2026年4月

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
四十八、公共设施管理业—106、生活垃圾（含餐厨废弃物）集中处置（生活垃圾发电除

外）：采用填埋方式的；其他处置方式日处置能力50吨及以上的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及代码 N7820 环境卫生管理

现有工程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编

号（改、扩建项目）
91130531681360190D002R

现有工程排污许可管理类

别（改、扩建项目）
重点管理 项目申请类别 新申项目

规划环评开展情况 已开展并通过审查 规划环评文件名 河北广宗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0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规划环评审查机关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 冀环环评函〔2024〕1928号

建设地点中心坐标

（非线性工程）
经度 115.103699 纬度 37.033752 占地面积（平方米） 不新增 环评文件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地点坐标（线性工程） 起点经度 起点纬度 终点经度 终点纬度
工程长度

（千米）

总投资（万元） 4635.50 环保投资（万元） 300.00 所占比例（%） 6.47

建 设
单 位

单位名称 北京天泽汇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穆梅媚

环评
编制
单位

单位名称 河北汇蓝环保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01MA0FXULX6E

主要负责人 杨崇臣

编制主持人

姓名 胡彦岭

联系电话 0319-5112258信用编号 BH03105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91110115MA019D3J7X 联系电话 18911847686

职业资格证书

管理号

201403513035000000

3512130767

通讯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经济开发区姚家庄东侧 、茂盛路西侧 通讯地址 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火炬街道办事处中兴东大街 1889号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2号楼409房间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污染物

现有工程

（已建+在建）

本工程

（拟建或调整变更）

总体工程

（已建+在建+拟建或调整变更） 区域削减量来源（国家、

省级审批项目）①排放量

（吨/年）

②许可排放量

（吨/年）

③预测排放量

（吨/年）
④“以新带老”削减量（吨/年） ⑤区域平衡替代本工程削减量（吨/年）

⑥预测排放总量

（吨/年）

⑦排放增减量

（吨/年）

废水

废水量(万吨/年)

COD 0.000 

氨氮 0.000 

总磷 0.000 

总氮 0.000 

铅 0.000 

汞 0.000 

镉 0.000 

铬 0.000 

类金属砷 0.000 

其他特征污染物 0.000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废气

废气量（万标立方米/年）

二氧化硫 0.000 

氮氧化物 0.000 

颗粒物 0.3885 

挥发性有机物 0.000 

铅 0.000 

汞 0.000 

镉 0.000 

铬 0.000 

类金属砷 0.000 
其他特征污染物

项目涉及法律法
规规定的保护区

情况

                    影响及主要措施    

生态保护目标
名称 级别

主要保护对象

（目标）
工程影响情况 是否占用

占用面积

（公顷）
生态防护措施

生态保护红线 无 / / / /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自然保护区 无 / / / /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表） 无 / / / /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下） 无 / / / /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风景名胜区 无 / / / /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其他 无 / / / /    避让     减缓   补偿      重建（多选）

主要原料及燃料

信息

主要原料 主要燃料

序号 名称 年最大使用量 计量单位 有毒有害物质及含量（%） 序号 名称 灰分(%) 硫分(%)
年最大使用

量
计量单位

1 陈腐垃圾 55万 m3 0

大气污染
治理与排
放信息

有组织
排放

（主要
排放
口）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排气筒高度

（米）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生产设施 污染物排放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效

率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毫克/立

方米）

排放速率

(千克/小时)
排放量（吨/年） 排放标准名称

无组织
排放

序号 无组织排放源名称

污染物排放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毫克/立方米）
排放标准名称

1 开挖废气、筛分工序未收集废气

颗粒物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NH3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H2S 0.06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水污染治
理与排放
信息（主
要排放
口）

车间或
生产

设施排
放口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废水类别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排放去向

污染物排放





水污染治
理与排放
信息（主
要排放
口）

车间或
生产

设施排
放口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废水类别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排放去向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排放量（吨/年） 排放标准名称

序号（编号） 名称
污染治理设施处理水

量(吨/小时）

总排放

口（间
接排
放）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水

量（吨/小时）

受纳污水处理厂
受纳污水处理厂排

放标准名称

污染物排放

名称 编号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排放量（吨/年） 排放标准名称

总排放
口（直
接排
放）

序号

（编

号）

排放口名称 污染防治设施工艺 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水量（吨/小时）

受纳水体 污染物排放

名称 功能类别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排放量（吨/年） 排放标准名称

固体废物
信息

废物类
型

序号 名称 产生环节及装置 危险废物特性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

（吨/年）
贮存设施名称 贮存能力

自行利用

工艺

自行处置

工艺

是否外委处

置

一般工
业固体
废物

1 垃圾筛分生产线 腐殖土 220000 / / / / /

2 垃圾筛分生产线 骨料 165000 / / / / /

3 垃圾筛分生产线 轻质物 165000 / / / / /

4 布袋除尘器 除尘灰 8 / / / / /

危险废
物

1 废活性炭 活性炭吸附装置 T 900-039-49 9 危废间 10m2 / / 是

2 废过滤棉 活性炭吸附装置 T 900-039-49 1.5 危废间 10m2 / / 是

3 废机油 设备维护 T、I 900-214-08 0.8 危废间 10m4 / / 是

4 废油桶 设备维护 T、I 900-249-08 0.2 危废间 10m5 / / 是


